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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信息〔2016〕217 号 

 

 

河 南 省 教 育 厅 

关于开展 2016 年度河南省信息技术教育 

优秀成果奖评选工作的通知 

  

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，各省属中等职

业学校，厅直各单位：  

为鼓励全省教育工作者应用现代化信息技术，全面提高现代

化信息技术在教育管理和教学实践中的应用水平，我厅决定在全

省开展 2016 年度河南省信息技术教育优秀成果奖评选工作。现将

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参评作品的范围及要求 

参评作品应为信息技术教育、教学及研究领域的论文类、著

作类或应用成果类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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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论文类成果包括论文、调查报告、实验报告、研究报

告等。要求：内容与信息技术相关，体现创新意识，具有一定借

鉴和推广价值。论文须在 CN 期刊上发表。每人限报 1 篇。 

（二）著作类成果包括著作、工具书等。要求：取得 ISBN

统一书号，并公开出版发行。内容与信息技术教育、教学相关，

具备科学性、先进性和实用性。 

（三）应用成果类成果包括已完成的应用软件、硬件、项目、

课题及用于教育管理和教学的课件、网络课程等。中小学教学录

像、高等学校 PPT 课件原则上不予参评。要求：能够恰当地使

用信息技术工具或软件，将信息技术与内容融合，突出信息技术

在教育管理和教学中的创新应用。 

（四）省信息技术教育优秀成果实行主持人（第一完成人）

负责制。每个成果主持人限 1 人，参与完成人员不超过 4 人。参

评成果必须由主持人及其所在单位申请和推荐。 

（五）参评成果发表或完成的时间应在 2013 年 5 月 1 日至

2016 年 4 月 30 日期间。参评成果须为原创，严禁抄袭。一经发

现有侵权行为，取消参评资格，并通报作者所在单位。 

二、评选等级及比例 

河南省信息技术教育优秀成果奖按论文类、著作类和应用成

果类分别设置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，三个等级的授奖比例分

别为 10％、20％、30％。 

三、成果评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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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教育厅组成河南省信息技术教育优秀成果评审委员会对

申报成果进行评审，获奖成果由省教育厅发文公布，并颁发获奖

成果证书。 

2016 年度河南省信息技术教育优秀成果的评选工作动态将

通过省教育厅网站（http://www.haedu.gov.cn）适时发布。 

四、申报流程 

此次评选工作使用“河南省信息技术教育优秀成果申报管理

系统”完成电子数据的采集和报送。系统将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

开通，届时可以通过省教育厅门户网站访问系统，也可以直接输

入系统网址 http://jscg.haedu.cn 访问，其流程如下： 

（一）各申报人员在 5 月 16 日之前，自行登录系统，根据

系统提示要求，认真注册个人信息，准确填写并在线提交《河南

省信息技术教育优秀成果申报书》，确认无误后打印纸质材料并

装袋，在主管部门要求的时间内，提交主管单位进行初审。 

（二）各省辖市教育局、省直管试点县（市）教育局、重点

扩权县（市）教育局负责辖区内申报单位参评成果的初审，各高

等学校、省属中等职业学校、厅直各单位由本单位初审。 

以上单位要认真填写《河南省信息技术教育优秀成果评选工

作机构登记表》（见附件），于 5 月 12 日前发送邮件至

jscg@haedu.gov.cn，以免延误用户名及密码的发放工作。逾期未

报者，视为不参加此次评审，不再受理对应的申报材料。 

以上单位管理人员接收申报材料后，使用省教育厅统一分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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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用户名及密码（通过厅政务短信平台下发），登录系统进行初

审。对于初审通过的成果，通过系统将申报作品信息选定，在线

上报省教育厅。同时在纸质材料的“主管单位意见”栏填写“同

意申报”并盖章，按要求整理装封，于 5 月 23 日至 5 月 27 日期

间统一报送至省教育信息中心。 

五、材料要求 

申报材料由各主管单位现场报送，不受理邮寄材料，不受理

个人申报。 

（一）申报者须按要求登录系统填写并打印《2016 年河南

省信息技术教育优秀成果申报书》（以下简称《申报书》），一式

二份。非经系统填写、打印的申报书，不予受理。 

（二）申报论文奖需提交作品原件及复印件（含所发表刊物

封面及正文）各 1 套；申报著作奖需提交原件 1 套；申报应用成

果奖，须将应用成果整体打包压缩为*.rar 或*.zip 格式（含运行

所需的测试数据和口令），并根据申报系统提示重命名文件，按

要求上传至指定的网络存储。同时采用刻录光盘或 U 盘形式，

将上传的压缩文件与申报书一并上报。申报材料中除原件外，其

他材料由主管单位核对后加盖公章。 

（三）上报材料使用纸质档案袋分装，每袋限装一项成果的材

料，《申报书》封面和袋内材料明细表分别贴于档案袋的正反两面。 

（四）主管单位完成初审后，使用系统打印本单位的“申报

材料汇总表”，加盖公章，并按汇总表的顺序排列对应的申报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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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。汇总表与申报材料不符的单位，不予受理。 

六、其它事宜 

（一）各单位要切实重视河南省信息技术教育优秀成果的评

选推荐工作，及时向所辖学校转达文件要求，明确责任机构和责

任人，认真组织、高质量完成 2016 年度的河南省信息技术教育

优秀成果的材料申报工作。 

（二）获奖结果发文公布后，由主管单位在 20 个工作日内统

一登记领取获奖证书。需取回评审材料原件的，由主管单位至材

料报送地点领取。获奖成果证书遗失不补。 

（三）2016 年度河南省信息技术教育优秀成果申报，所有

参评成果不收取任何费用。材料报送地点：郑州市农业路 2 号（农

业路与经五路交汇处，原河南省机电学校综合楼二楼）。 

联 系 人：郭  宁  连惠杰 

联系电话：0371—69691652 65909192 

技术支持：0371—65907923 转 850 

  

附件：河南省信息技术教育优秀成果评选工作机构登记表 

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4 月 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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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 件 

河南省信息技术教育优秀成果评选 

工作机构登记表 

单位名称   

联系地址   

责任部门   主管领导   

办公电话   手    机   

责 任 人   电子邮箱   

办公电话   手    机   

工作人员 

姓 名 性别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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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6 年 4 月 13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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